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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收工程款纳税的会计处理方法

针对会计业务实际，按照相关会计制度、税收规定，设置

递延税款及其明细科目，对预收工程款的纳税问题进行正确

的会计处理，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1. 设置递延税款科目，并进行明细核算。在“递延税款”

科目下，设置“工程结算税金及附加”和“预缴企业所得税”两

个二级科目，并进行明细核算。借方登记计提的预收工程款

应交的“工程结算税金及附加”和“预缴企业所得税”。贷方

登记结转为工程结算收入的预收工程款已交纳的“工程结算

税金及附加”和“预缴企业所得税”，期末借方余额表明尚未结

转的预收工程款所交纳的“工程税金及附加”和“预缴企业所

得税”。

2. 预收工程款纳税具体会计处理。为简化和便于理解，

仅以涉税业务加以举例说明。

（1）大华建安公司在税务大厅开具 1 000 000元工程款发

票，并收到建设单位转入的工程进度款 1 000 000元，开票时

交纳相关税费：

淤开票交款。借：应交税金———企业所得税 10 000，应

交税金———应交营业税 30 000、———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2 100，其他应交款———教育费附加 1 200；贷：银行存款 43 300。

同时，借：递延税款———工程结算税金及附加 33 300（1 000000伊

3.33%），递延税款———预缴企业所得税 10 000（1 000 000伊1%）；

贷：应交税金———企业所得税 10 000，应交税金———应交营业

税 30 000、———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2 100，其他应交款———

教育费附加 1 200。

于收到工程款时：借：银行存款 1 000 000；贷：预收账款

1 000 000（以后预收工程款开票交税，账务处理同上）。

（2）期末工程竣工结算价款收入 10 000 000元，已累计预

收工程款 8 000 000元，结转相关收入、成本费用。

淤结转工程结算收入：借：应收账款 2 000 000，预收账款

8 000 000（已开票）；贷：工程结算收入 10 000 000。

于首先冲减“递延税款———营业税金及附加”账面余额，

按标准计提结算收入中尚未开票的应收款项的相关税费。借：

工程结算税金及附加 333 000；贷：递延税款———营业税金及

附加 266 400，应交税金———应交营业税 60 000、———应交城

市维护建设税 4 200，其他应交款———教育附加 2 400。同

时，借：所得税费用 100 000；贷：递延税款———企业所得税

100 000。

3. 收到工程结算尾款 200万元，开具工程款发票。借：银

行存款 2 000 000；贷：应收账款 2 000 000。同时交纳税金，借：

应交税金———企业所得税 20 000，应交税金———应交营业税

60 000、———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4 200，其他应交款———教

育费附加 2 400；贷：银行存款 86 600。同时，借：递延税款———

企业所得税 20 000；贷：应交税金———企业所得税 20 000。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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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新疆伊犁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新疆伊宁 835000冤

住房公积金财务核算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住房公积金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

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及其在

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笔者多年从事住房公积金会计

核算工作，在实际操作中，认为现行的《住房公积金财务管理

办法》、《住房公积金会计核算办法》中的有些规定不合理，概

念模糊，不便于正确理解，亦有些会计处理没有明确规定，不

便于具体操作，现分析如下：

一、贷款风险准备金的提取比例规定不够明确

财政部《关于住房公积金财务管理补充规定的通知》中规

定，建立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准备金的比例，按不低于住房公

积金增值收益的 远园豫核定，或按不低于年度住房公积金贷款

余额的 员豫核定，从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中分配。按上述两种

办法核定的各年度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准备金，均不得累计

列入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中分配。

因为概念不清，目前各地中心存在以下几种提取贷款风

险准备金的比例：一是按当年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的 远园豫提

取；二是按年度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的 员豫提取，年末累计贷

款风险准备金占贷款余额的比例高于 员豫；三是要求每年年末

贷款风险准备金的账户余额，始终保持贷款风险准备金占年

度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的 员豫，也就是按当年新增贷款余额的

员豫补提贷款风险准备金。按以上三种不同的比例提取风险准

备金，所产生的结果不同，抵御贷款风险的能力也有差异。如

某中心 2008年增值收益为 1 350万元，当年增值收益分配前

贷款风险准备金的余额为 450万元，年末贷款余额为 77 551

万元。以上三种不同的提取比例，产生如下数据：淤按当年住

房公积金增值收益 远园豫提取，当年提取的贷款风险准备金为

810万元，提取后贷款风险准备金年末余额为 1 260万元，贷

款风险准备金占年度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的比例为 员.62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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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按年度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的 员豫提取，当年提取的贷款风

险准备金为 775.51万元，提取后贷款风险准备金年末余额为

1 225.51万元，贷款风险准备金占年度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

的比例为 员.58豫；盂按当年新增贷款余额的 员豫补提贷款风险

准备金，当年提取的贷款风险准备金为 325万元，提取后贷款

风险准备金年末余额为 775万元，贷款风险准备金占年度住

房公积金贷款余额的比例每年年末始终保持 员豫。

提取比例的不同，影响到增值收益分配中的管理费用和

城市廉租住房补充资金的分配。提取比例规定不明确，也使得

一些中心根据当年增值收益情况和对下年度管理费用的需

求，任意选择提取方法，造成各地中心各行其是。

二、对“应收利息”、“应付利息”没有细化规定，实际操作

有一定难度

《住房公积金会计核算办法》中规定住房公积金会计核算

实行权责发生制，但在实务操作中，完全运用权责发生制原则

去处理账务，又有一定困难，如“应收利息”、“ 应付利息”两个

科目。

1.“应收利息”核算住房公积金运作过程中发生的各项

应收未收的利息，主要指的是个人委托贷款发生的应收利息。

如计提个人委托贷款应收利息，在期末无法收回的，如果数额

很大，就会虚增收益，不符合谨慎性原则。出现逾期情况，何时

停止计提委托贷款应收利息，《核算办法》中没有更细化的规

定，操作的随意性很大。

对“应收利息”的会计处理，目前各地中心有两种核算方

式：一是按会计核算办法中的规定进行按期计提，但也出现了

一些问题。这几年公积金住房贷款业务发展迅速，绝大多数贷

款年限都在 5年以上，贷款人还款采用等额本息还款方式，因

各种原因不能按月归还贷款本息的情况占有一定比例。根据

权责发生制原则，应将应收未收贷款利息通过“应收利息”科

目挂账，以确保住房公积金中心收入的实现。这种挂账，使住

房公积金贷款利息收入虚增，到年末对这笔虚增的增值收益

进行分配，分别进入到贷款风险准备金、管理经费和城市廉租

住房建设补充资金中，增值收益分配的资金就会占用职工个

人的住房公积金。长此下去，势必会侵害到缴存住房公积金职

工的合法权益。二是有些中心对委托贷款利息收入实行收付

实现制进行会计处理，不计提应收未收委托贷款利息，每月以

实际收到的贷款利息收入记账，应收未收利息不做账务处理。

这样处理似乎是谨慎的，但对整个住房公积金会计核算来说，

又是不配比的，有些收入、支出实行权责发生制，又有些收入、

支出实行收付实现制，造成会计核算的混乱，使会计信息严重

失真。

2.“应付利息”核算住房公积金运作过程中发生的应付

未付的利息，如在期末（季末或年末）计提的职工住房公积金

账户利息。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的

通知》中规定，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存款，当年归集的按结息

日挂牌公告的活期存款利率计息，上年结转的按结息日挂牌

公告的三个月定期整存整取存款利率计息。规定公积金的结

息日为每年的 6月 30日。期末计提利息时，是按什么利率计

提？没有相关规定，如果按期末挂牌公告利率计提期末利息，

利率至 6月 30日不发生变化还可以，如果利率下调或上升，

当年增值收益的真实性就会大打折扣。

三、会计科目的设置与使用存在一些问题

1.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对历年财务清查过程中，会出

现资产类科目盘盈和盘亏等情况的核算，一般要等领导和有

关部门批复后才能进行账务处理，没有一个过渡性科目，造成

会计处理断层和会计报表不真实。财务报表分析中计算资金

使用率和资金运用率时每期还在使用此数据，从而影响会计

信息的真实性。

2. 目前“业务支出”中的明细科目有三个：住房公积金存

款利息支出、住房公积金归集手续费支出、委托贷款手续费支

出。按规定给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进行年度结息和期末计提

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利息时，在“住房公积金存款利息支出”

中核算；按照规定支付给受委托银行的住房公积金归集手续

费时，在“住房公积金归集手续费支出”中核算；按照规定支付

给受委托银行的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手续费时，在“委托贷款

手续费支出”中核算。

目前委托银行对每个存款账户收取一定账户管理费，尽

管数额不是很大，但在三个明细科目中核算都不太妥当。

3. 会计制度规定，对当期差错和不重要的会计差错，要

调整当期财务科目；对前期重要的差错，应调整会计报表前期

数据。而目前公积金财务操作中，凡涉及到损益的，无论差错

大小，都只能调整当期数据，因为没有可调整的前期科目。

四、对策

1. 对增值收益的分配程序及比例进行改进。在对增值收

益进行分配时，应先考虑提取公积金中心下年度管理费用。在

保证公积金管理中心管理经费的基础上，剩余款项再根据一

定比例进行分配，按剩余款项的 50%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

20%提取公积金管理发展金，用于公积金中心的发展和弥补

亏损，30%提取城市廉租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2. 对委托贷款利息收入的处理，应以委托银行实际划入

住房公积金账户的时间为记账时间。实际收到本金、利息后，

在贷款人的个人账户中记录本金减少，利息增加的账务处

理。未收回的本金、利息做备查登记，作为催收逾期贷款的

账簿资料。

3. 职工公积金年度结息，由原来的每年 6月 30日结息

一次，改为一个月结一次利息，以每月最后一日为结息日，按

当天银行挂牌公告的利率结息。

这样，就不存在定期计提应付未付职工利息的问题，也减

少了会计核算估计的风险因素。

4. 应增加以下会计科目：淤增设“待处理财产损益”这一

过渡性账户，专门用于核算资产清查时的盘盈和盘亏等情况，

真实地反映财务状况。于在“业务支出”科目下，增加一个明细

科目“其他支出”，用来核算除“住房公积金存款利息支出”、

“住房公积金归集手续费支出”、“委托贷款手续费支出”三项

支出以外的其他支出。盂增加“以前的年度损益调整”和“公积

金管理发展金”两个科目，核算影响损益的前期重大差错。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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